附件1                
国家铁路局实施的铁路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审批部 门
	审批对象
	备注

	1
	53001
	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
	行政许可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第二十二条：“生产铁路道岔及其转辙设备、铁路信号控制软件和控制设备、铁路通讯设备、铁路牵引供电设备的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审查批准。”
	无
	企业
	

	2
	53002
	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资格许可
	行政许可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第五十七条:“铁路机车车辆驾驶人员应当参加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具体办法由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无
	公民
	

	3
	53003
	铁路无线电台设置审批及电台频率的指配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第128号令）第九条：“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本系统的无线电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三）根据国务院规定的部门职权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的委托，审批本系统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台址，指配本系统无线电台（站）的频率、呼号，核发电台执照。”
	无
	企业
	

	4
	53004
	铁路机车车辆设计、制造、维修或进口许可
	行政许可
	[bookmark: _GoBack]《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第二十一条：“设计、制造、维修或者进口新型铁路机车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分别向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申请领取型号合格证、制造许可证、维修许可证或者进口许可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无
	企业
	

	5
	53005
	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
	行政许可
	《地名管理条例》（国发〔1986〕11号）第六条：“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如下：（五）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等名称，在征得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由专业主管部门审批。” 
	无
	企业
	

	6
	53006
	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
	行政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第131项：“铁路运输企业设立、撤销、变更审批”。 
	无
	企业
	经报批准，原名称“铁路运输企业设立、撤销、变更审批”已更名为“铁路运输企业准入许可”



